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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相繼在“一國兩制”指導下回歸祖國

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得力政策支持下獲得了持續的快

速發展，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社會文化層面，港澳兩

地均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顯示出“一國兩制”政

策的欣欣活力。隨着回歸以後港澳地區與祖國大陸地

區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交流合作活動日益密切，“一

國兩制”制度在度過了其初步的考驗期之後，正在迎

來深入發展的機遇。這種機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

面，隨着港澳地區與大陸地區的交往深入，“兩制”

初期的那種人為控制而產生的隔閡正在逐漸消失，雙

方開始尋求在不同制度下錯位發展中的緊密合作路

徑，而這種路徑的發現與選擇正日益成為雙方公共政

策領域的一種共識；另一方面，經濟的共同發展帶來

“兩制”背景下不同社會形態的交融，這種交融則為

將來港澳地區居民產生深刻的國家歸屬感創造了良

好的基礎。具體到澳門而言，雖然得益於祖國內地的

政策支持，保持着經濟增長的強勁勢頭，但由於與珠

海社會形態的交融程度有限，造成澳珠雙方在發展理

念及發展路徑等方面強烈的錯位感，這種錯位感給澳

珠之間的合作帶來了溝通的困難，影響了澳珠雙方的

合作深度與廣度，這也是困擾澳門與珠海兩地多年的

重大問題。若能在“一國兩制”理論的指導下，實現

澳珠區域一體化1，則不僅有利於澳珠兩地經濟社會

的和諧發展，而且對於國家未來處理類似高度自治區

域的政策性問題，亦將產生良好的示範性效應。 

 

 

一、雙向梯度效應下的“一國兩制”方針 
 

梯度效應的形成一般是處於中心地位的城市，由

於產業、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地位，呈梯

度向外圍區域擴散而形成的。其表現基本上可歸納為

三個，第一，產業轉移。這種形式的擴散行為一般是

因為產業生命循環的內在規律而產生的，生命循環理

論的創立者弗農認為，任何產業都像生物一樣，有着

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而其生命力的長

短，還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在完全競

爭市場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在追求利潤最

大化的過程中，必然伴隨着產業佈局的空間轉移。具

體的轉移方向則是由地租、工資、稅收、原料成本的

高梯度地區轉向地梯度地區；第二，技術擴散。由於

中心城市具有制度、人才、知識、信息等方面的優勢，

因此創新活動包括新興產業部門、新技術、新產品大

都產生於處於技術高梯度地區的中心城市，當創新產

品進入發展階段之後，生產工藝成熟，出現規模效

應。此時為實現最優的規模經濟效益，產業佈局將隨

技術擴散到周邊區域，沿着梯度下降方向以蛙跳方式

擴展。這一過程必然產生技術、信息、管理等的溢出

效應。當然，技術擴散還會有另外一種特殊情形，中

心城市的技術成果，由於現實經濟環境的門檻效應限

制，不得已會在中心城市的外圍區域獲得轉化，出現

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的顯示效果；第三，資本溢

出。資本積累和創新被認為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

因為新的技術總是與人力或物質資本分不開的，要使

用新技術，就一定會有資本積累。在梯度效應下，產

業轉移和技術擴散必然伴隨着物質和人力資本的溢

出。這種溢出效應使得整個梯度轉移過程得以完成。 

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並在此方針

的指導下實現澳門回歸以來，澳門地區與祖國內地的

經濟聯繫呈現日益密切的態勢。由於澳門與內地之間

社會的差異性，區域經濟在兩地之間的表現各不相

同，梯度效應發揮着極為顯著的作用。與區域經濟學

中提及的梯度效應所不同，澳門地區與珠三角特別是

珠海特區之間的梯度效應呈現出雙向特徵。這種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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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是指在澳珠雙方的梯度關係中，有別於一般中心

城市處於產業、技術、資本的全面高梯度，澳門與珠

海兩地的中心城市特徵都不顯著。在產業、技術、資

本等領域有一部分是表現出澳門處於高梯度而珠海

處於低梯度的，而另一部分這表現出珠海處於高梯度

而澳門處於低梯度的，具體來說，可以從產業結構梯

度和人才結構梯度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產業結構

上的梯度效應，澳門作為外向型服務產業為主的微型

經濟體2，具有較高的產業成熟度與制度供給，並且

隨着近十年來澳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澳門已經積累

了相當的休閑旅遊產業經驗以及產業資金，困於澳門

本土的資源限制，其產業發展的空間極其有限，隨着

澳珠合作的升級，勢必形成休閑產業由澳門向珠海的

梯度轉移；同時，澳珠之間又存在着與產業梯度方向

相反的人才資源上的逆梯度效應。經過近三十年的積

累與發展，珠海特區已經造就了一批全國頂尖的企

業，加上珠海市作為珠三角地區較早與全國多所知名

大學深度合作的城市，前瞻性的擁有了一大批頂尖的

工程師和專家學者，這些人才資源正可以成為澳珠合

作中的智力資源投入，從而促使澳珠兩地經濟社會的

雙向互動，共同發展。 

“一國兩制”在實行之初只是一個框架性質的

方針，其遠景目標還是讓“兩制”雙方在經過平穩的

發展之後，以“殊途同歸”的方式逐步實現融合。我

們現階段面臨的問題是，澳珠兩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

展決定了其緊密合作的迫切性，而其合作的複雜性又

遠遠超出了簡單的“一國兩制”範疇。由於存在着雙

向梯度效應，簡單地將“一國兩制”理解為在珠海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在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

促進澳珠合作中雙方的分工與交流的。“一國兩制”

之所以能夠在香港、澳門回歸初期起到穩定社會的巨

大作用，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其體現了港澳地區與中

國內地制度供給的延續性，保證了港澳雖然易幟回

歸，但社會經濟發展不受影響，能夠平穩過渡。隨着

港澳地區回歸之後與內地經濟社會的日益交流深

化，區域合作的內容越來越深化，當初的“兩制”安

排不僅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而且更多實質性的衝突接

踵而至。以珠海和澳門兩地為例，在合作過程中產生

的交易規則衝突、勞工制度衝突、經濟發展方向衝

突、資源協調利用衝突等問題，給雙方區域合作內容

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和障礙，多年以來澳珠兩地都無法

突破這些束縛，造成兩地區域經濟合作的程度處於平

緩甚至無法深入的境地。 

學者們根據統計數據，分析了澳門產業多元化的

壓力與可能性，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澳門近年來

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一業獨大的現象過於明顯，即

使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其風險性也是不可忽視的，

同時，由於資源缺乏與人才瓶頸的制約，決定了其需

要周邊經濟的支持與配合，通過相鄰區域之間的聯合

與交融，實現多元化發展。比如中山大學毛艷華教授

在分析了澳門經濟面臨的問題基礎上提出澳門產業

適度多元化需要珠三角的一體化融合，特別強調了澳

門“區域經貿平台”的作用能夠為多元化與一體化

服務3；暨南大學教授楊英認為，澳門經濟多元化是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而多元化的途徑則應建立在大

珠三角一體化的基礎上，以“區域楔入”和“產業融

合”為基本定向，科學推進4；本澳學者柳智毅則從

實踐的角度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給出了解讀，認為

澳門經濟多元化的方向在於旅遊休閑業的集群發

展。5 儘管人們認可澳門的經濟地位及其前景，並認

為可以通過適度多元化形成與珠三角地區經濟的良

性一體化發展，但從長遠來看，受制於資源約束條

件，澳門經濟多元化的空間仍顯狹窄，如若不能在現

有“一國兩制”條件下進行制度創新，開展與珠海之

間的更高領域及更深層面的全面合作，僅僅依靠澳門

自身資源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 

 

 

二、梯度均衡與澳珠社會融合 
 

“一國兩制”方針的初衷是在維護區域穩定的

基礎上促進國家的和平統一與平穩發展。因此在政策

實施初期區域的界限比較清晰，政策的斷裂性與跳躍

性在“兩制”的不同區域之間十分明顯。在一定的歷

史階段，這種政策特徵既維繫了區域治理的政治穩定

性，同時也不影響區域之間的粗放的經濟合作。但隨

着澳珠兩地合作的緊密化，“兩制”初期政策的局限

性越來越突出。這種局限性主要體現在雙方的全面深

入的合作需要的資源無法如初期合作中那樣自由流

動：一方面，澳門特區的初級資源要素如土地、勞務

等供給不足，但一橋之隔的珠海特區無法為之提供；

另一方面，珠海特區制度供給水平與服務業水平需要

提升，但澳門特區則無法便捷提供。這種兩面短缺的

現象不僅制約了兩地經濟的可持續快速發展，而且對

澳珠兩地的社會造成了天然的隔閡，不利於區域的一

體化整合與發展。有學者研究指出，澳珠關係的發

展，實際上是伴隨着珠海對澳門的支持而來的。6 在

長期的兩地關係發展過程中，珠海被定義為“為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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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配套設置”的地位。與香港和深圳的關係不

同，由於澳門產業的集中化度高，而且難以惠及珠海

的經濟發展，再加上兩地政府發展思路及合作手段差

距較大，在客觀程度上造成了珠海與澳門兩地的漸行

漸遠，其經濟社會的融合度與協作水平遠遠及不上香

港與深圳的關係，甚至，由於澳門與珠海之間的產業

關聯度低，澳珠之間的關係還遠不及珠海與深圳、香

港之間的關係。7 鑒於這種現狀，澳珠兩地政府必須

正視現實，攜手合作開創新局面。畢竟，澳門和珠海

一衣帶水、唇齒相依，每一方的發展都與對方息息相

關，且每一方的發展也離不開另一方的支持，而“一

國兩制”的創新則是兩地合作的基礎。 

澳珠兩地合作的思路是通過資源與制度的融

通，讓兩地的產業結構、資源乃至社會能夠相互對接

實現區域融合，其融合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梯度均衡

的過程。從歐盟國家近年來的合作過程來看，這種梯

度均衡是有可能得以實現的。歐盟國家之間經濟發展

水平差異較大，各國制度也各不相同，但隨着歐盟一

體化的推進，各國在金融、技術、人才的能夠領域實

現了較好的合作水平，給歐盟經濟帶來了諸多發展機

遇。具體到澳珠關係，從澳門方面來說，處於較高梯

度的是服務業水平、制度成熟度以及城市的國際化程

度，通過梯度均衡，將較為發達的服務業、較為成熟

的制度以及較高的城市國際化水平嫁接於珠海方

面，勢必能夠大幅度提升珠海的發展平台，帶動珠海

的跨越式發展；而從珠海方面來說，處於較高梯度的

是土地、人力資源、自然環境及生態資源。通過梯度

均衡，可以為澳門提供產業佈局的空間、產業發展需

要的人才以及產業均衡需要的環境與生態資源。其

中，最關鍵、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困難的當屬制度均衡。 

制度問題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

所能形成。制度均衡涉及到文化、政治、社會多個方

面的全面碰撞，往往是一個長期的變遷過程。在現行

的模式下，最關鍵的問題並不是在於比較澳門和珠海

誰的制度最好，亦不是探索兩種制度之間的互補可

能，而是在現有條件下，如何實現兩種制度的良性合

作問題。事實上，現階段而言無論是珠海還是澳門實

際上都無法讓自己的制度完全融入對方之中，澳珠之

間的制度均衡要依靠制度創新來實現，這個創新就是

“一國兩制”的創新。作為一個解決不同制度下區域

社會的初級融合問題創立的“一國兩制”政策，要進

一步解決區域社會經濟的深度融合，顯然需要有更進

一步的智慧和勇氣進行新的創新。一旦這種智慧和勇

氣能夠被有效突破，即能夠在一定範圍內根據具體情

況對現有制度進行合理的取捨，從而提供“最合適的

制度”，促進社會經濟的有效融合與發展。 

梯度效應的結果必然是通過梯度轉移實現區域

均衡，這也是澳珠社會發展的期望目標。由於存在雙

向梯度效應，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澳珠雙

方都有動力進行梯度的均衡運動，這種均衡運動的結

果就是促進澳珠社會經濟的區域一體化的實現。 

 

 

三、澳珠區域一體化的方式與途徑探析 
 

澳門和珠海城市規模都不算大，地理上基本是

“無縫對接”，而且兩地資源、要素、產業結構差異

化較為明顯，在世界經濟逐漸呈現區域化融合的背景

下，根據澳門和珠海目前的資源條件，獨立發展的可

持續性均無法保證，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澳珠經濟

社會的區域一體化是必經之路。問題是，如何統一澳

門、珠海兩地對“區域一體化”的認識，另外區域一

體化的方式及其途徑到底如何？ 

區域一體化也稱作經濟一體化，是 20 世紀 50 年

代以來區域經濟關係的不斷深入中產生的一種趨

勢。關於經濟一體化的認識，人們是經歷了一個發展

階段的。最早在 1949 年，保羅‧霍夫曼在歐洲經濟

合作大會(OEEC)上，首次闡述“經濟一體化”的含

義，並鼓動西歐經濟走向一體化。後來由於歐洲經濟

共同體的成立，引發人們對經濟一體化的研究熱潮，

1961 年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ela Balassa)將經

濟一體化定義為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就過

程而言，它包括採取種種措施消除各國經濟單位之間

的歧視；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各國之間各種形式的

差別的消失。8 考慮到自己定義中存在有忽略了國家

內一體化的瑕疵，巴拉薩在 1975 年對其定義又做出

了修正，強調經濟一體化既包括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

化，又包括國內地區經濟一體化和全球一體化。對於

巴拉薩等的定義，發展中國家考慮到自身的實際情

況，對經濟一體化做出了自己的定義。1981 年，拉丁

美洲經濟委員會的伊薩克‧科恩‧奧蘭特斯提出了一

個定義，認為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

政府在一些共同機構的支持下，採取共同措施，增強

它們之間相互儲存並由此達到互利的過程。”9

具體到澳門和珠海之間，情況與人們研究的都不

太一樣。首先，它們不是國家之間的一體化，澳門和

珠海在政治版圖上同屬於國內地區；其次，它們也不

同於一般的國內地區間一體化，澳珠之間存在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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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構，這一點，它們也與歐盟的區域一體化有所區

別；第三，澳珠兩地的行政級別並不平等，澳門是特

別行政區，行政級別上相當於“省”一級，而珠海只

是一個地區一級城市，行政級別上有相當的差距。具

有這麼多獨立特徵的一體化現象在國際上是非常少

見的，澳珠之間的一體化問題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

的一體化問題都有區別。這些特徵決定了澳珠之間的

一體化無法照搬任何模式，而是需要有新的解決方式

與解決途徑。 

巴拉薩把經濟一體化總結為五種模式：○1 自由貿

易區，○2 共同市場，○3 關稅同盟，○4 經濟同盟，○5 完

全的經濟一體化。按照經濟一體化的相關定義與有關

理論，澳珠之間的一體化既屬於國內地區之間的一體

化，理應實現完全的經濟一體化。但是由於“一國兩

制”以及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的政策，使得澳珠之間的

一體化又類似於國家之間的一體化問題，從而似乎讓

我們把期望值降低到共同市場或者經濟同盟的層

面。不過，澳珠一體化作為國內地區之間的一體化如

果只形成共同市場的層級，毫無疑問是制度及資源配

置效率的降低，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這樣的分析結

果使得我們內心充滿了矛盾。但無論是完全一體化或

是共同市場，似乎都有適合澳珠關係的有利條款，雖

然受到多重限制，但仍然能夠在“一國兩制”的基礎

上進行理論創新，換句話說，並不影響我們對具體問

題進行具體分析。 

結合“一國兩制”理論與“經濟一體化”理

論，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澳珠一體化協作的過程中體現

效益優先的原則，而對於“主權”原則則應適當加以

淡化，先給出雙方合作的空間，然後在此空間內初步

實現雙方的制度融合，如能取得預定效果，比如經濟

社會融合度良好，並能夠穩定發展，再考慮實現進一

步甚至完全的經濟一體化也不是不能考慮的。這主要

是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雖然澳門是高度自

治的特別行政區，但由於自身資源制約，它沒有自我

造血和自我修復的能力，如果不能依賴珠海，自身發

展空間有限；另一方面，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

及橫琴新區開發的背景下，完全可以將澳珠一體化控

制在一定範圍內有序進行，這種一體化過程並不會影

響澳門與珠海的社會獨立性，進而影響到雙方的根本

利益問題。 

澳珠之間的一體化是一個複雜過程，甚至可能是

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不僅涉及經濟利益的劃分，而

且涉及到政治、人文、社會多方面的協作融合問題，

目前並不可能迅速給出一個一攬子方案。但適逢橫琴

新區開發，於是我們可以設想以橫琴新區作為澳珠合

作的試驗田，進行澳珠一體化的政策創新試點，逐步

成功之後再行進一步推廣。這樣不僅可以降低政治上

的風險，同時也能讓合作雙方更加放開手腳，有利於

將合作深入開展下去。具體的做法是這樣的： 

首先，在橫琴新區逐步實現澳珠經濟的完全一體

化。由於橫琴新區目前經濟社會基本處於空白，同時

考慮到橫琴新區面積較大，超過澳門本土三倍，有必

要在開發過程中實行梯級開發的策略，將新區劃分為

不同梯級層次的區域，結合澳珠經濟特點，合理規劃

產業配置範圍，不能一窩蜂，只能分批分次開發。這

樣做的好處是能夠在開發的過程中，保持良好的制度

隊形，按照澳珠雙方的具體情況，在各個梯級區域逐

步協商制度形成，從而避免制度創新過程中容易出現

的大規模失誤和混亂。 

第二，考慮到完全的經濟一體化需要有統一的經

濟政策，參考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做法，可以嘗試成立

一個超越澳珠兩地政府的權威管理機構，協調進行橫

琴新區的社會治理以及統管橫——澳經濟一體化的實

施。橫琴新區的開發一定要秉持配合澳門經濟社會可

持續發展的思路，在此基礎上，澳珠兩地政府完全可

以通過協商，組成聯合管理的新區管理機構，特別是

經濟管理機構。在經濟產業規劃、新區社會組織形態

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提供制度供給。這個經濟管理機

構雖然受制於兩地政府，但經濟問題可以適當超越兩

地政府，擁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力。 

第三，澳門與珠海兩地政府作為一體化的主體，

應積極配合管理機構的經濟活動的開展，在制度供給

與資源配置方面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考慮到橫琴新

區的獨特性，在實施管理的時候應進行封閉式的管

理，澳門和珠海兩地政府應對新區分別提供資金、人

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證新區發展的順利進行。 

澳珠一體化是大勢所趨，若不及早準備，未來的

問題會累積更多。作為特別行政區政府來說，應及時

在橫琴——澳門的一體化過程中主動出擊，充分利用

中央“一國兩制”方針的政策空間，積極在橫琴開發

中拓展與珠海特區政府的全面合作，力爭能夠在橫琴

先期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融合。如此不僅能為澳門發

展拓展資源空間，也能為澳門進一步拓展政治空間。 

 

 

四、結論 
 

與一般區域經濟表徵不同，在“一國兩制”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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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下，澳珠兩地存在雙向的梯度效應，由於制度化

的隔絕，這種梯度效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澳珠兩地

發展的分立，從而無法取得互相支持，而一般區域經

濟理論中論及的“梯度轉移”現象在澳珠兩地之間

也未能順利發生。這種情形的持續存在不僅造成了澳

珠兩地社會經濟資源的大量浪費，而且在極大程度上

影響了兩地經濟社會的進一步合作與發展。結合“一

國兩制”理論與“經濟一體化”理論，在澳珠兩地的

合作中適當淡化“主權”意識，積極進行制度創新，

促進澳珠經濟的協作和一體化進程，符合澳珠兩地的

利益，同時，也是在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兩地政府

應有的態度。 

 

 

[本文為澳門城市大學研究項目“橫琴開發背景下新區

的協同治理與澳珠合作新模式問題研究”的部分研究成

果。] 

 
 
 
註釋： 
                                                 
1 “一體化”的定義首見於 1931 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在他的兩卷本的《重商主義》一書中，首次提到經濟一體化

問題，他認為經濟一體化就是各國經濟之間的貿易融合到一個更大的區域。隨着歐洲各國經濟合作日益緊密並產生第

一個正式的密切合作的一體化組織──“歐洲經濟共同體”，經濟一體化問題逐漸成為各國經濟合作過程中的最重要

問題之一。 
2 楊允中：《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經濟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3 毛艷華：《經濟適度多元化：內涵、路徑與政策》，載於《中山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 
4 楊英：《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與大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研究》，載於《亞太經濟》，2012 年第 2 期。 
5 柳智毅：《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的實踐研究——澳門旅遊產業集群發展》，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11 年。 
6 郝雨凡、姜姍姍：《澳門多元經濟與珠澳整合》，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4 期。 
7 事實上，2007 年珠海對香港出口 79.74 億美元，佔全市外貿出口總量的 43.17%；而對澳門出口 6.54 億美元，僅佔全市

外貿出口總量的 3.54%。對此，哈佛大學教授、美日關係研究室主任埃茲拉‧沃格爾曾說：“事實上，珠海與深圳、香

港的關係比與澳門更緊密。” 
8 Balassa, B. (1962).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iion & Unwin. 1. 
9 伊‧科‧奧蘭特斯：《一體化概念》，載於《世界經濟譯叢》，198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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